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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安市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规划 
（2024-2035 年）公示稿 

 

一、规划范围 

本次规划范围为淮安市辖区，研究重点为《淮安市国土

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划定的中心城区，面积为

445.28平方千米。乡镇地区参照本规划执行。 

二、规划期限 

规划期限为 2024-2035 年；近期为 2024-2027 年；远期

为 2028-2035年。 

三、规划对象 

规划范围内产生的工程渣土、工程泥浆、工程垃圾、拆

除垃圾和装修垃圾。 

四、规划目标 

近期，建筑垃圾治理政策制度基本建立，健全从源头产

生到末端处置的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体系，基本形成工程渣

土回填利用、拆除垃圾和工程垃圾资源化利用、装修垃圾分

选处置资源化利用、工程泥浆固化再利用的分类处理体系；

建筑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处理水平显著提升。 

远期，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绿色发展水平将显著提升，建

筑垃圾绿色低碳、循环利用、高效运行、智慧监管的治理体

系全面建立，行业治理法治化、标准化、信息化建设得到全

面加强，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 95%以上，建筑垃圾资源化

利用率不低于 85%，治理效能和治理水平显著提升，为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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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丽淮安提供坚实支撑和有力保障。 

五、规划主要内容 

1、规划对淮安市现状建筑垃圾治理基本情况进行了系

统性分析与评价，从建筑垃圾现状产生量、收集运输体系、

处理处置体系、管理体系等方面对建筑垃圾治理能力和水平

进行合理评估，从而掌握现状建筑垃圾治理工作总体情况。 

2、规划依据《江苏省建筑垃圾治理专项规划（2022-2030

年）》《淮安市“无废城市”建设“十四五”规划》等相关

指标目标值，同时结合淮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管控要求及

用地布局和人口规模，对淮安市建筑垃圾产生量进行校核和

预测，为建设垃圾设施规模确定提供科学依据。 

3、规划从政策法规体系、工作管理体系、源头治理、

收集运输体系、处理利用体系以及监管执法体系等多个方面

建立了淮安市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体系，明确建筑垃圾源头

分类与减量，转运调配、处理处置场所等设施布局和建设要

求，构建与淮安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建筑垃圾治理

体系。 

4、规划明确重点工作内容，规划新建 4 座，改造 1 座

工程渣土转运调配场，临时用地，选址位于土地价值较低且

交通便利的城区边缘，单座占地约 45亩，存储能力 10万吨，

实施前结合重大建设项目选址确定具体位置，在合理条件下

可调整；提升改造淮安区装修垃圾转运调配场；保留现状 2

座资源化利用厂；预留建筑垃圾填埋场 1座，用于不能利用

的建筑垃圾最终处置，远期根据实际需要建设，提升城市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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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韧性，项目实施前，属地城管部门应当会同资规、发改、

住建、环保等相关部门商定设施选址，并应进行选址论证和

环境影响评价，根据评估结果，允许对选址进行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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